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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文件
吴健雄学院〔2026〕4号

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学术导师
遴选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学校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吴健雄学院导师制建设，落实《吴健雄学院学术

导师制实施办法》（校机教〔2024〕115号），特制定《东南大学

吴健雄学院学术导师遴选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附件：吴健雄学院学术导师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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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

2026 年 3 月 26 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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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学术导师
遴选细则（试行）

为深入推进吴健雄学院导师制建设，落实《吴健雄学院学术

导师制实施办法》（校机教〔2024〕115号），选拔一批学术造诣

深厚、育人情怀浓厚、资源保障充足的优秀教师组成学术导师队

伍，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支撑，结合学院人才培养定位与全

校学科资源优势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遴选条件

1. 立德树人，言传身教，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，严于律己，

为人师表，尊重学生，关心学生的成长和成才，积极投身和主动

参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；

2. 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，熟悉国家有

关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，熟悉吴健雄学院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方

案，熟悉学校教学管理等规章制度；

3.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并承担教学科研

工作的教职工；

4. 各类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人才，含院士、各类国家级人才计

划入选者等学术带头人和骨干优先；

5. 担任吴健雄学院学术导师多年并取得良好指导效果、得到

学生高度肯定的优秀导师优先；

6. 有意向且有条件指导吴健雄学院学生的校外知名专家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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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

二、遴选流程

（一）信息发布

学院发布学术导师遴选通知，明确遴选条件、流程、材料要

求及时间节点，通过学院官网、全校各院系通知渠道等同步发布。

（二）报名推荐

采用“个人申报/专业院系推荐+学院评审”方式遴选。教师提

交《吴健雄学院学术导师申请表》至吴健雄学院，由学院学术导

师遴选工作小组开展评审筛选。

（三）材料审核

学院成立学术导师遴选工作小组（由相关专业院系分管教学

副院长、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等组成），依据教师学术水平、人才

培养成效、教育教学投入度等进行资格审核，确定拟聘用导师名

单。

（四）公示聘用

1. 学院将拟聘用导师名单在官网公示 3个工作日，接受师生

监督反馈并依规核查处理；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正式聘用名单。

2. 学院为受聘导师颁发“吴健雄学院学术导师”聘书，每次聘

期 3年，聘期内按自然年度考核。

三、考核与退出机制

（一）定期考核

每年年底开展导师年度考核，学院结合学生匿名评价、院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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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、成果核查等进行综合评定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

合格三个等级。

（二）退出机制

1. 主动退出。导师因工作调整、科研方向变更等原因无法继

续履行指导职责的，可提前向学院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

办理退出手续。

2. 考核退出。考核不合格者，取消下一年度学术导师资格，

一年内不得进入导师库。

3. 动态补充。聘期内根据导师退出情况及学生培养需求，适

时开展补选工作，补选流程参照本细则执行，确保导师队伍数量

充足、结构稳定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本细则由吴健雄学院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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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吴健雄学院学术导师申请表
姓 名 一卡通号 所属学院

职 称 联系方式 邮 箱

研究方向 个人主页

近 5年主

持或参与

的主要科

研项目

（限填 5
项）

例：***研究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，2024年 1月至 2027年 12

月，主持（参与）

近 5年代

表性科研

成果（限填

5项，包括

科研获奖、

论文、专著

等）

指导本科

生成果（包

括学生获

奖、论文发

表、升学情

况等，限填

5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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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

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 2026 年 3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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